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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设赌场犯罪活动概述

（一）开设赌场及相关法规

开设赌场是指客观上将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作

为一项业务组织起来，从而构成的犯罪。传统的开

设赌场活动多在线下开展，通常有较为固定的实体

场所。开设赌场行为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赌场

经营者自身不参与赌博行为，通过收取场地、赌博

器皿使用费、服务费牟取渔利；另一种就是赌场开

设者坐庄直接参与赌博活动［1］。

1997 年，我国刑法首次将开设赌场纳入刑法第

303 条赌博罪中：“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

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2006 年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罪单

列出来，规定：“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20年《刑

法修正案（十一）》在原《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下

增设第三款，规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

国（境）外赌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进一步完善了对开设赌场

罪的规定，加大对境外赌博犯罪的打击力度。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利用网络

开设赌场犯罪活动逐渐增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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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网上开设赌场犯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详细规定：利用互联网、移

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

款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1）建立赌博网站并

接受投注的；（2）建立赌博网站并提供给他人组织

赌博的；（3）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

（4）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利用网络开设赌场

行为因此可大致分为三类：设立网站型、代理型、

利润分成型。这三种类型实际上是前面传统开设赌

场的两种行为方式的对应发展。常见表现形式有：

搭建赌博网站、社交聊天软件供人参与赌博，代理、

运营境外赌博网站供境内人员参与赌博等。

（二）新型开设赌场活动及其特点

1．新型开设赌场活动现状

随着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技术的新一轮迭代，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型网络开设赌场犯罪活动

逐渐突破地域空间限制，用户通过智能设备接

触、参与网络赌博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笔者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索了关于开设赌场罪的一

审刑事案件判决书，又以“开设赌场”“网络”

为关键词搜索新型开设赌场案件，对这两种判决

书数量进行大致统计，对比 2019 年 7 月—2020

年6月，2020年7月—2021年6月，2021年7月—

2022 年 6 月三年开设赌场案件判决书及新型开

设赌场案件判决书数量的变化，并估算新型开设

赌场案件在总数中的占比。如图 1 所示，可以看

到近三年来，开设赌场案件的总数正在减少。虽

然开设赌场案件的总数有所下降，但这些年来，

新型开设赌场案件的比例却大大增加，打击新型

赌场犯罪活动成为打击赌博相关犯罪活动的新

的重点。

图 1  近三年开设赌场案件数量统计

2．新型开设赌场犯罪活动特点

（1）场所多为线上，隐蔽性增强

传统意义上的赌场多为线下场所，开设地点、

开设时间比较固定，且通常是实际存在的房屋建

筑场所，例如宾馆酒店、私人住宅、会所等实体

意义上的空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虚拟

网络空间也成为刑法意义上“场所”的一部分。

2005 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规定了赌博网站，

将其认定为网上开设赌场的场所［1］。利用线上网

络空间开设赌场，线上赌博活动的隐秘性增强，

给侦查活动带来更大的挑战，需要侦查人员运用

新兴的网络信息技术进行调查和证据获取活动。

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借助于虚拟的网络平台，与传

［1］周立波．建立微信群组织他人抢红包赌博的定

性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20（3）：11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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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设赌场犯罪相比具有明显的隐蔽性优势，反

侦查能力更强，犯罪嫌疑人亦更加有恃无恐，这

种隐蔽性优势主要是通过开设网络赌场犯罪的“远

程虚拟”特性来实现的［1］。

（2）赌博开展难度降低，影响力增大

由于赌博场所转变为线上，隐蔽性增强，赌博

人员参与赌博活动的难度降低，很有可能不再需要

走出家门聚集起来进行赌博。只需要通过电脑，手

机等智能设备登录网站，组建群聊即可进行参与赌

博活动，且不容易被公安机关发现。传统形式的网

络开设赌场犯罪中的赌博网站技术含量较高，对于

一些年长者或不熟悉电脑操作群体而言，操作困难，

参与能力和参与度相对较低。新型开设赌场活动的

中间媒介多为社交软件赌博群聊。由于立足于虚拟

的平台，社交软件能将个人的意思表示通过移动终

端联系起来，用户能够通过微信群聊开展赌博活动，

赌博活动也可以长久持续存在，符合“赌场”的相

对固定性、常设性等特征，应当被认定为网络赌场。

新型的网络开设赌场案件中，赌博形式简单，为赌

徒所熟悉，且支付方式以微信、支付宝红包转账为

主，操作方便简单，更易被人们接受，参与人数增

多，影响力扩大，案件侦办难度增加。

（3）电子数据提取、固定、鉴定过程面临很

多挑战

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的实质是基于电子数据的本

体特征的衍生型问题。电子数据证据取证易受电子

数据不稳定、易篡改等特质的影响［2］。同时，新

型开设赌场犯罪大都依赖聊天软件，或依附于专门

为网络赌博活动建立、运转的网站，犯罪活动涉及

的电子数据体量很大，大量的电子数据给后续提

取、处理、保存、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目前

众多网络社交软件会对其运营的社交软件进行自查

自封，对一些涉嫌黄赌毒等的违法群预先进行封禁

以证明他们对所开发运营的社交软件尽到了监管义

务。对上述违规用户账号进行封号的操作有可能会

影响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对电子数据的存储、固

定。部分聊天软件聊天记录删除后难以恢复，比如

微信。假如赌博人员在被抓捕之前已经将涉赌聊天

记录删除，侦查人员即使对赌博人员的手机进行数

据提取，恐怕也难以获取与赌博相关的完整的聊天

记录。侦办开发软件供人专门进行网络赌博活动的

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需要对相关软件、网站的后

台服务器数据进行提取，这些服务器数据量无比巨

大且繁多，需要侦查人员加以筛选，但是筛选的标

准和方法又有可能对数据提取产生影响。此外，针

对电子数据提取、固定、保存、鉴定的相关法律法

规还不够健全，亟需详细的规则出台对相关取证活

动进行规制。

二、开设赌场案件电子数据问题
分析

（一）某聊 App 开设赌场案

实践中，新型开设赌场犯罪活动有部分借靠境

外赌博网站开展，或以传销组织形式开展。较常见

的新型开设赌场犯罪活动大都通过社交聊天软件进

行，且均以营利为目的，比如以通过邀请人员加入

微信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竞猜游戏网站的开奖

结果等方式进行赌博；设定赌博规则，利用微信群

进行控制管理，从中获利。

2019 年 5 月，浙江舟山警方发现，多人利用某

聊 App 软件组织网络赌博活动。12 月 23 日，舟山

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前往深圳对该 App 所属科技公

司依法开展现场调查取证。公诉机关认为，该公司

L 某等人明知棋牌类游戏用户在该 App 通过聊天群

赌博并进行资金结算，但 L 某等人采取了不严格的

封禁措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指控涉案赌资

达2200亿余元，提现400亿余元，获利3亿余元，

且该 App500 万余用户资金 12 亿余元被冻结。本案

共十名被告人，其中九人系该 App 所属公司工作人

员，一人系公司合作推广团队负责人。

案件在侦查取证阶段时，由舟山公安局普陀区

分局孔某与另外一名侦查人员及一名舟山普陀区旅

游局员工作为见证人前往深圳某聊 App 所属公司进

行调查取证，提取电子数据后，委托上海 hl 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鉴定人沈某对提取

的电子数据进行鉴定。

［1］于志刚．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规律分析与制裁思

路：基于100个随机案例的分析和思索［J］．法学，2015

（3）：136-152．

［2］金浩波，倪春乐．网络犯罪印证证明及融贯式

补足：以电子数据证据为基点的分析［J］．证据科学，

2021，29（5）：55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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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中电子数据相关问题分析

1．电子数据取证过程存在较多不规范

（1）参与取证人员不符合规范

参与案件电子数据取证工作的有舟山市公安局

普陀区分局两名工作人员和一名普陀区旅游局工作

人员，旅游局工作人员以见证人身份参与其中。

侦查人员进入现场后要及时取证，防止证据损

毁灭失。侦查工作主要是对该公司涉案的笔记本电

脑硬盘和服务器镜像进行查封，并录制了勘验过程。

根据勘验录像显示，侦查人员操作犯罪嫌疑人电脑

的时间仅有 1.5 小时，其余大部分时间为犯罪嫌疑

人林某操作自己的电脑。

（2）电子数据收集过程粗糙

勘验录像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电脑中部

分文件进行了文件删除的操作，对部分数据进行了

复制粘贴操作，该阶段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嫌疑人

的电脑都是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勘验笔录开始记录

的时间比录像开始时间晚一个小时，且录像时长内

大部分操作是由犯罪嫌疑人完成。侦查人员在庭审

中承认，通过几小时的侦查工作，从犯罪嫌疑人电

脑内获得了一份服务器列表。但事后经过询问和讯

问程序，确定这份服务器列表其实是由犯罪嫌疑人

L 某提供给侦查人员的。侦查人员后根据这份列表

进行数据提取和委托鉴定，服务器列表中列有五百

台服务器，侦查人员对其中的49台服务器进行提取，

其中与聊天相关的有32台服务器。所有提取的数据，

有部分没有嫌疑人签字，且其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

无法比对。

2．鉴定过程不规范

侦查人员向上海 hl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

司法鉴定所提出鉴定委托后，给鉴定人提供了一

份登录该 App 后台阿里云服务器的账号密码。对

于这份账号密码的呈现形式，并没有以纸质或特

定方式显现。鉴定委托给 hl 计算机司法鉴定所

后，由鉴定人沈某负责完成鉴定，但在实际鉴定

过程中，主要鉴定工作由鉴定助理完成，沈某对

于鉴定工作的具体过程并未全程参与。庭审过程

中提出鉴定意见书的时间早于鉴定委托时间。鉴

定过程中，鉴定人根据侦查人员提供的检材自行

划定了赌博群的可能范围，超出了鉴定委托事项

的范围。

三、对新型开设赌场案件电子数据
取证相关问题的建议

（一）细化参与侦查人员的规定，提高专业

技能

本案中，两名侦查人员和一名见证人，及嫌疑

人林某参与勘验过程。《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八十条规定了不得担任见证人的情况，《公安机关

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也规定了不得担任公安

机关侦查活动中见证人的具体情形。但是目前并没

有具体规定明确见证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对见

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只有出庭作证义务和对勘验

侦查笔录签字的权利。笔者认为，要更好地发挥见

证人在侦查活动中“中立旁观者”的作用，应当完

善对见证人资格、权利义务的规定。见证人资格的

确定应当遵循利益无涉原则、能力达标原则、品格

达标原则［1］。开设赌场罪案件中，侦查活动涉及

电子数据的提取、保存、转移等步骤。本案中，勘

验录像显示侦查人员操作电脑时长相比犯罪嫌疑人

操作电脑时长过短。笔者认为，这一行为其实是可

以避免的，见证人作为侦查活动的一员，可以且应

当起到监督侦查活动，预防出现不合理现象的作用。

因此应当赋予见证人更多的权利义务，对侦查活动

中明显不符合规定的操作予以提醒，提前预防不良

后果的出现。实践过程中，为避免出现“自己监督

自己”的现象，见证人均是由实施相关诉讼活动以

外的人担任，多数可能不了解侦查活动中的“可为

与不可为”。因此建议见证人参与侦查活动前，应

详细告知其职责，使其明确侦查过程中可以对侦查

人员实施的可能导致证据能力灭失的操作进行提

醒，确保侦查活动中获取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不

受影响，进而使其能在后续的庭审活动中发挥应有

的证明力。

案件中侦查人员在现场勘验时，操作犯罪嫌疑

人电脑的时长远低于犯罪嫌疑人操作自己电脑时

长。犯罪嫌疑人实际参与电子数据提取操作，因此

无法排除造成电子数据损毁、遗漏的可能。但，例

如服务器镜像数据等的固定，侦查人员对于这些数

［1］刘方权，庄嘉伟．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问题研究

［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

（6）：1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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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方式的了解程度可能不如犯罪嫌疑人，嫌疑

人在侦查活动中的参与程度难以确定。在实践过程

中，应当考虑嫌疑人对案件证据提取是否可以尽到

辅助义务，并且明确，嫌疑人参与度过高的电子数

据是否还能作为证据参与到诉讼过程中，电子数据

的证据能力是否会因此灭失，从而排除可能影响诉

讼过程的电子数据。此外，在电子数据时变时新的

背景下，加强对侦查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独立完

成电子数据提取工作将会很好地避免这一争论的

出现。

（二）结合案件特点，合法提取完整电子

数据

电子数据作为近年来新兴的证据种类之一，具

有不可直观感知性、双重载体性、承载信息种类的

多元性、变动性、易被篡改性和可再生性［1］。由

于电子数据这些与传统物证不同的新的特性，在产

生后，部分属性极易被更改，如文件的创建时间、

修改时间、作者和最后保存者等。虽然部分属性

的操作记录可以通过内存取证和操作系统日志，但

是这样无疑会在提取电子数据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工

作量。新型开设赌场案件中，大都涉及对社交软件

中聊天群的数据固定和服务器数据的固定。上述案

件中，侦查人员在提取服务器数据时，提取了一份

五百台服务器数据列表，实际仅提取其中五十台服

务器数据，这一操作很有可能遗漏涉案电子数据甚

至关键电子数据。且部分数据没有计算完整性校验

值，还有部分电子数据没有嫌疑人签字。因此这份

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合法性都无法确定和保证。

2016 年 9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

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

于解决电子数据取证难、认证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规定第十四条要求，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

制作笔录，记录案由、对象、内容，收集、提取电

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并附电子数据

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实

践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确保电子数据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应当在第一时间计算完整性校验值，

并在笔录中记录下来［2］。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

的缺失直接影响其完整性和合法性，电子数据的证

据能力受损或可能直接不具有证据能力进入到诉讼

程序中，不仅会影响诉讼效率，也会浪费诉讼资源。

新型开设赌场案件中，牵涉的电子数据很大部分来

源于社交软件聊天记录和软件后台服务器数据，电

子数据体量大，内容复杂，数据库中包含正常聊天

数据和涉赌人员赌博聊天内容。此类案件电子数据

的提取对侦查人员的专业技能要求较高，提取过程

既要严格遵循《规定》等文件的要求，也要针对不

同案件适度灵活处理，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

法性、完整性。

（三）加强鉴定人管理，划清鉴定助理职责

《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

条详细规定了司法鉴定人的义务，司法鉴定人受所

在司法鉴定机构指派按照规定时限独立完成鉴定工

作，并出具鉴定意见，对鉴定意见负责［3］。《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

的决定》第十条则规定鉴定人应当独立进行鉴定，

对鉴定意见负责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盖章［4］。鉴

定人在出具鉴定意见时应当独立、公正，其鉴定意

见内容是通过自身专业知识得出的，不应受到任何

第三方的影响。鉴定人助理在鉴定过程中应当起到

辅助鉴定人的作用，使鉴定工作更加高效，不应当

“越俎代庖”，替代鉴定人完成鉴定工作。司法鉴

定人助理的工作范围主要是由司法鉴定人事务所内

部人员结构和分工粗细决定，具体职责包括保管和

使用检案的检材，包括检材的接受提取、标识、分

发、传递、检验、保存处置等情况的归档［5］。现

行司法鉴定制度下，鉴定人助理辅助鉴定人完成鉴

［1］尹鹤晓．电子数据侦查取证程序研究［D］．北

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9．

［2］万春，王建平，吴孟栓，等．《关于办理刑事案

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

适用［J］．人民检察，2017（1）：49-59．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法鉴

定人登记管理办法［EB/OL］．［2022-08-31］．http://

zwfw-new.hunan.gov.cn/hnvirtualhall/zcwj/detailnew.jsp?laws_

id=f2751d69-aea7-4be5-867d-c33f982d1f0b．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2015修正）［EB/OL］．［2020-07-31］．

https://sfj.anyang.gov.cn/2020/07-31/2187111.html．

［5］柯昌林．试论我国司法鉴定人助理制度［J］．中

国司法鉴定，2010（5）：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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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保证鉴定流程的有序进行。实践中，应避

免鉴定人助理独自完成鉴定的情况，保证鉴定意见

的合法性、中立性。电子数据的鉴定工作对鉴定人

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性要求。对新型开设赌场案件

涉案电子数据的鉴定，需按委托人的鉴定要求来开

展鉴定，鉴定人不能按自己主张对鉴定要求进行修

改。笔者认为，鉴定活动既然服务于诉讼活动，这

就需要鉴定人与鉴定助理的工作配合，以及每一步

鉴定流程都应当有详细的规定去遵循。这也是将来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应努力的方向。

四、新型开设赌场案件中存在的其
他电子数据相关问题

（一）对参与赌博群聊名关键词的判定标准

难确定

上述案例中，案件在后续侦查过程中，对该

聊天软件中涉赌的群聊进行封禁，封禁的依据是

群聊名称包含特定“字词”或特定含义的“字词”。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一些名字含特殊字

眼但实际上是正常群聊，也被“无辜”封禁，依

据特定“字词”封禁群聊，该 App 内部工作人员

的聊天群也被封禁，影响了用户正常使用 App。

这一操作，对侦查工作的准确性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造成了封禁群聊范围的扩大，虽然不排除存

在群聊名称正常的“漏网之鱼”，封禁范围的不

准确直接影响后续对赌博群聊涉及赌资的金额统

计。同时，这也对电子数据审查带来了更多的困

难。公检法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对电子数据认知存

在差异：例如对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移送展示、

审查认定在认知上存在差异且标准不够统一。公

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方应当加强交流，尽

可能统一标准。即便不能统一标准，也应当尽可

能统一理念［1］。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相关电子

数据的审查多是在侦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

检察机关承担着指控和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类

似封禁群聊范围的不确切，公检法对封禁标准的

不统一，直接影响了对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

（二）明确金额统计所属鉴定范围并需统一

单位

上述案例中，在鉴定阶段，出现了对金额统计

鉴定划归范围有异议的情况。新型开设赌场案件中，

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至关重要。犯罪数额的认定会

影响对本罪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认定，也是决

定犯罪人量刑尺度的重要标准之一［2］。新型开设

赌场案件涉及的犯罪金额流水大部分与微信、支付

宝、银行卡等相关联，多体现为聊天红包、转账、

个人账户余额。有观点认为，对于此类案件侦查取

证获得的电子数据中的金额统计应当划归至司法会

计鉴定范围内。司法会计是在诉讼中为查明案件所

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进行的验证、查证的活动，对

象为会计相关文书。电子数据金额统计的对象是二

进制数据，涉案金额是这些二进制数据在特定案件

中被赋予的相应内涵，二者在含义和表现形式上不

能混为一谈。此前，司法会计鉴定已被排除出鉴定

“四大类”，根据《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司法鉴

定机构和鉴定人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对明确属

于从事“四类外”鉴定业务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依法坚决注销登记［3］。《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

改革强化监督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

中也对“严格准入登记”进行准确规定，要求“依

法严格做好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和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四大类”外机构清理工作，没有法律依

据的一律不得准入登记”［4］。自此，会计司法鉴

定不再与“四大类”鉴定享有相同地位。对于侦

查过程中提取的关于赌博金额和开设赌场营利金

额，也就不应也不能再委托会计司法鉴定进行金额

统计。

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一条规定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

［1］赵宪伟，刘政，徐衍．海量电子数据审查的实现

路径［J］．中国司法鉴定，2022（1）：30-37．

［2］赵子轩．利用网络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

［D］．长春：吉林大学，2022．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

［EB/OL］．［2020-03-25］．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0-04/03/content_5498723.htm．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进

一步深化改革强化监管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

［EB/OL］．［2020-11-02］．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21/content_55826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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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属于电子数据［1］。

据此，笔者认为，红包、转账、个人资金金额都属

于电子数据内容的一部分。对此类交易信息的鉴

定统计应当委托给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

划归于电子数据司法鉴定范围内。司法鉴定人接受

委托后，应当专注于侦查机关的委托事项，结合侦

查人员提供的案情背景，确定涉案金额的单位及金

额小数点后位数，对相关数额统计做出鉴定，避免

出现上述案例中发送红包金额统计结果精确至厘的

情况。

五、总结

新型开设赌场活动，作为近年来兴起的犯罪活

动，具有影响范围大，开设成本较低，证据获取难

度高等特点。其中，此类案件的电子数据证据提取

工作，相较传统开设赌场犯罪活动，难度更上一层

楼，特别是对于类似前案例中公司建立 App、网站

开设赌场的案件中，需要进行取证调查的电子数据

的规模，相较拉人进微信群赌博这类开设赌场犯罪

活动涉及的电子数据更大，也更复杂，牵涉更多后

台数据库和页面统计。同时取证、鉴定工作也需要

兼顾 App、网站前端页面图像的捕捉等，工作量巨

大。因此，及时发现此类案件中电子数据取证、鉴

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能引发的争议点，并采取相对

应的措施：如加强立法规定，细化对侦查、见证、

鉴定人员的规定；明确侦查、鉴定工作的特性和目

的；加强相关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才能更准确地

对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避免因取证、鉴定

工作不缜密造成的诉讼进程的拖延，和诉讼资源的

浪费，从而更好地打击犯罪。

（责任编辑：彭  曦）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通知［EB/OL］．http://www.hedachang.jcy.gov.cn/jwgk/jwzn/202207/t20220711_3743593.shtml．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Electronic Data Problems in 
New Casino Opening Cases

Meng Chengcheng

Faculty of Criminal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new crimin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social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proliferation of online gambling and online casino activities, which 

have new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online gambling activities. In the new casino case, electronic 

dat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ase evidence chain, and the extraction, process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electronic 

data directly affects the evidentiary capacity of electronic data.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case of casino opening by 

a chat app, captures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use of electronic data in practice, provides new ideas for its use 

in litigation from the forensics, examination, identification, cross-examin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of electronic 

evidence,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electronic data-related issues to enhance the admissibility 

of electronic data evidence in court inves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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